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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公告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公告

茲提述中國農林低碳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日刊發有關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之公告（「全年業績公

告」）。除另有指明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全年業績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本公司謹此更正有關全年業績公告所披露財務資料之無心文書錯誤如下︰

(a) 分類負債之更正

全年業績公告第12頁所披露分類資產及負債之詳情應更正如下（更正部分已劃

上底線）：

分類資產及負債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類資產

林業業務 360,659 230,365

集裝箱房屋業務 136,699 –

生物質燃料業務 2,656 22,657

借貸業務 82,575 38,650

分類資產總值 582,589 291,672

未分配資產 51,195 48,618

綜合資產 633,784 340,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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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類負債

林業業務 3,028 3,016

集裝箱房屋業務 743 –

生物質燃料業務 1,527 3,466

借貸業務 51 18

分類負債總值 5,349 6,500

未分配負債 316,535 135,271

綜合負債 321,884 141,771

(b) 林業管理業務收益佔總收益之百分比之更正

全年業績公告第20頁第二段應更正如下（更正部分已劃上底線）：

「於二零一六年，本集團的林業管理業務實現收益人民幣2,100,000元，佔總收

益的10.4%。」

本公司謹此確認，上述更正將不會對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日刊發之全年業績公

告所報告本集團業績、資產總值及負債總值產生任何變動。

除上述者外，全年業績公告內所有其他資料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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